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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前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所通過之決議

案八三二（九）中曾授權高級專員從麻一項方案，共

主要目的在促進其所管一部份難民之徹底解決並予

亟待賑濟者以緊急救助；並授權該高級專員顳請各

方自動捐輸，以充爲此方案而設立之苯金，並與大

會決議案五芝」＼ B （六）所核淮之苯金合倂，

復査經濟暨祉會理事會以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決議案五六五（十九）將高級專員難民卡冝諮

詢委員會改餌爲執行委員會，

業已審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五七年七月二

十四日決議案六五O（二十四），

一．核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經濟暨計會

理事會通過之決議案六五O （二十四）中所載建議，

爰

(a) 請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儘可能充份加

緊執行聯合國難民苯金方案，以期尸尙在營中

之最大數目之難民獲致澈底解決辦祛，回 lt~勿

忽親繼續爲營外難民之問題覓致解決之宙要；

(b) 授權高級專員向聯合國會員國或各專捫襪

關會員國呼顳，以期籌集爲結束難民營所霏之

額外款項；

二．重申高級專員辦事處規程第一項內關於採

取旨在＂鼓勵難民自動囘國或與新國度同化＂之措

施，莉以各種方式永久解決難民問題之苯本原則；

三．決定除下文第四段所規定者外，聯合國難

民苯金項下之業務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

不予繼續；

四·請高級專員對於聯合國難民某令項下瀟款

辦理之計劃之業已着手進行但於一九五八年 l二二月

芝十一日前未能完成者，監督共循序完成，並依照

下文第五段 (a) 分段之規定執行該項菡金之清算；

五．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至遲於共第二十六屆

會設置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由二十至二十五

個聯合國會員國或任何專門機關會員國之代表組成

之，此項代表由理事會根據最廣泛地域分配原則就

確抱熱賊並專心從事解決難民問題之人十中淌選

之；該委員會替代聯合國難民某金執行委員會並受

託執行下列任務：

(a) 指示高級專員清算聯合國難民某金；

(b) 智高級專員請求，就其依據辦事處規程行

使職權事宜發表意見；

(c) 就宜否經由高級專員辦事處提供國際按

助，俾便解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猶木解

決或在該日以後發't之特殊難民問題一有，向高級

專員表＇／」、意見；

(d) 授灌高級專員勸募捐款，俾能解決 f：文（c)

分段所指之難民問題；

(e) 批淮屬於上文 (c) 分段範圍內難民之掞助

計劃；

(f) 指示高級專員使用依下文第七段規定所設

緊急某金；

六．授郴高級專員在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

所核定條件之下，勸募必需款項，對屬於共主管範

圍而未定有共他辦法救助之難民予以補充性之臨時

隈料，並參加籌措此秤難民澈底解決計劃所盅資金；

七．又授灌高級專員設置以五00,0辶)0美

元為限之緊急苯合，依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之

一般耜丕予以運） 1」並以償還聯合國難民菡金貸款之

本利及各方為此 H 的而自願捐助之款項維持此項基

令；

八．決定：應商同高級專貝方案執行委員會，

依照聯合國難民节冝高級專員辦事處規程及聯合國

財務條例，擬定運用高級專員依本決議案規定所得

全部款項之潼當財務規則；

九．菡聯合國難民某令執行委員會於一九冇八

年度諜為必要吣，依照 k文第五段執行高級專員方

案執行委員會應有之職掌，以確保k文第五段 (c)

分段範圍內之難民繼續獲得國際扳助；

-o. 請高級專員於共常年報告害中就其遵照

本決議案規定所採之措施提出說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二三大全體會議。

－一六七（十二）．香港之中國難民

大會，

業已依照聯合國難民某金會執行委員會第四屆

會6 決議案審議香湛中國難民問題，

°同上，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十一號(A/3585/Rev.l)，附件壹，第

-O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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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悉香港政府爲應付此項問題所負之重荷及爲

減輕此項負擔所作之努力，

確腮此項問題實爲國際社會所關心，

鑒於有作緊急及長期援助之需要，

一．顳請聯合國會員國與各專門機關會員國及

各非政府餌織儘昷援助，以解除此等難民之困苦，

二．授襠聯合國雞民事宜高級專員居間盡力鼓

勵洽商捐轍辦法。

一九五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七二三；大全體會詼。

一一八八（十二）·關於各國尊重民族與

國族自決權之建議

大會，

査聯合國宗旨及原則之一爲發展國際間以尊重

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

復査大會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決議案五囤五

（六）決定在人權盟約中添列一條，規定＂所有民族

皆有自決權",

重申上述決議案所揭櫫之下開原則：所有國家，

包括負有管理非自治領土責任之國家，皆應依照聯

合國之宗旨及原則，促進此項摧利之實現；

認爲不顯此項自決權非僅有害憲章所定國際友

好關係之菡礎，而且造成可能阻止此項襬利本身繼

續實現之情況，

相信此種情勢與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實相

抵觸，

一．重申下述二點大有國際重要性：依照聯合

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

(a) 聯合國各會員國在彼此關係上應妥爲尊重

自決懽；

(b) 負有管理非自治領士責任之會員國應促使

此種領土人民實現享有此種權利，並便利此種領土

人民行使此項灌利；

二．決定於第十三屆會續行審議題爲｀｀關於各

國尊重民族與國族自決懽之建議＂之此項目，包括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決議案

五八六D（二十）中所戴之提案。

一九五．七年十;:..n+－ El ，
第七二七次全體會誤。

一一八九（十二）·新聞自山

A 
大會，

鑒於新聞自由公約草案全文7 有提請聯合國爲

數增多之會員國注意之必要，

請秘書長：

(a) 將大會新聞自由公約草案專設委員會於一

九五一年擬定之新聞自由公約草案序文及十九條

交，連同此項工作之進展簡史，分送各會員國，請

其就公約草案全文及大會所應採取之行動，提出意

見及建議；

(b) 睛各會員國提送說明害，陳述各本國內關

於新聞自由之法律規定；

(c) 將此項商詢情形向大會第十三屆會具報，

以便大會酌昷情形決定如何儘先妥爲審議新聞自由

公約草案。

大會，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士k;:..-k次全體會設。

B 

確懿新聞工具對於增強各國人民間友好關係之

作用較前盎見重要，並謗正確羱實之新聞及情報之

自由流通，實爲維持國際和平與諒解之有力因素，

備悉人襠委員會曾於第十三居會任命共委員五

人，組成分餌委員會，檢討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

新聞自由方面之工作，向該委員會第十四屑會提出

報告及建議，

深信確需保證新聞自由問題能由聯合國主管機

關經常加以檢討，

7 同上，第七屆會，附件，鸕程項目二十九，文件，A/AC.42(7

and Corr.1, 附件、）


